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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稅吏長撒該是個身材矮小的人，為了要見耶穌，就爬上桑樹觀看。耶穌在樹下經過，就對

撒該說：「快下來，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裡」，撒該就急忙的下來，存著歡喜的心接待耶穌。

耶穌的行動惹起別人的非議，認為他不應在罪人家裡住宿。而撒該對於耶穌的行動亦有回應，

他對耶穌說：「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，若勒索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」。耶穌因著撒該的承諾，

確認救恩已臨到撒該的家了。 

 

      稅吏長在羅馬時代並不是一個小官員，他掌握著百姓每年繳付多少稅收的權柄，亦可以隨

時開徵額外的稅收。因此，經文形容撒該是一個財主。他雖富有，但不被人尊重，猶太人認為

他是一個罪人，因為他以職權謀私，中飽私囊，不體諒同袍的處境。因此，耶穌要住在撒該的

家，就引起別人的議論，如果耶穌是一個義人，為何還進到這個不潔的家中居住，他應該遠離

這個不潔的撒該才是。 

  

      耶穌未來到耶利哥之前，估計當地的猶太人都厭惡撒該，不願與他為伍，甚至鄙視他。因

此當耶穌願意前去撒該家的時候，撒該感受到一份被接納、被尊重的感受。耶穌並沒有呼召過

撒該，耶穌只是接納撒該，就足以令撒該改變。撒該將所有的一半分給窮人，就是不再眷戀財

富，以四倍的代價來償還曾勒索過的人，表示撒該對過往的行為願意悔改及作出補償。耶穌認

為救恩已臨到他的家，並不是因為他願意放棄財富，而是撒該願意改變生命。 

 

     十錠銀子的比喻也在馬太福音記載過，但字眼上有少許差異，但沒有破壞比喻的核心意義

。王在未得國之前，交給十錠銀子，讓僕人管理，他得國後回來要求僕人交帳，善良的僕人所

得到的獎賞卻是管理十座城，這獎勵是不符比例的。那不能交帳的，連手上的一錠銀子也被奪

去。在馬太福音中，這個不忠心的僕人被丟在黑暗中哀哭切齒，後悔莫及。路加卻沒有記載他

的下場，反而記載了那些與王為敵的人，全部都在王面前被殺掉了。 

 



    撒該由貪財而變為視錢財如糞土，是因為他的生命改變了，經文沒有記載他有否跟隨耶穌

，有否放棄稅吏的工作，不過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，亦有一個門徒是做稅吏的馬太，可見生命

的改變是會扭轉以往的價值觀的。如果今天要檢視我們的信仰，也可以評估一下我們在信仰上

的價值觀，例如對財富的觀念、對聖潔的要求、對神話語的追求，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生命是

否有改變的一些指標。當然，我們信了主，並不表示我們的頭頂就有了一個光環，變得聖潔無

瑕，而是我們在信仰的旅程中願意不再依靠自己，轉而依靠耶穌，這是生命改變的關鍵。如果

撒該只是被耶穌接納，就有如斯的改變，那耶穌願意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們的改變豈不應

該更大嗎 ?  

 


